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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百事达卓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的公告 

 

一、 交易情况 

（一） 基本情况 

深圳市百事达卓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其

所持有的厦门智能保石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公司”）51%

的股权以 510,000.00 元人民币价格转让给自然人叶炳顺，受让方以货

币方式支付股份转让款。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出售股权事

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82,488,139.43 元，期末净资产总额为 47,779,543.99元。期末资产

总额的 50%为 41,244,069.72元；净资产总额的 50%为 23,889,772.00 

元，期末资产总额的 30%为 24,746,441.83 元。厦门公司 2017 年度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287,485.87 元， 期末净资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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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136,478.73 元。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7,187,299.20 

元。依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内容标准，均未

达到以上标准。 

（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 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 2018 年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有权决定本次股权出售的相关事宜，无需

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五）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如适用） 

本次交易完成后，需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手续。 

二、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一） 自然人 

姓名：叶炳顺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双浦东里新景华府 29号 501 

三、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厦门智能保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嘉园路 211号 402室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如适用） 

厦门智能保石化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10月 17日，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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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 2010 万元，公司实际缴纳 51 万元，叶炳顺实际缴纳 49 万元，

经营范围：其他未列明专业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事项）；

环境保护监测；工程管理服务；其他未列明污染治理；管道运输业；

其他未列明清洁服务（不含须经行政审批许可的事项）；其他未列明

专业设备修理（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五金零售；其他电子产

品零售；其他未列明的机械与设备租赁（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他化工产品批发（不

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股权比例如下： 

股东姓名 币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深圳市百事达卓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人民币 

1025.10万

元 
51% 

叶炳顺 人民币 984.90万元 49% 

厦门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287,485.87 元，2017年净资产总额为-136,478.73元，2017年负债

总额为 423,964.60 元,2017 年应收账款总额为 0 元，2017 年营业收

入为 0元，2017年净利润为-1,136,478.73元。 

（二） 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 出售子公司股权导致挂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的（如适用） 



公告编号：2018-035 

出售该子公司股权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公司不存在

为厦门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理财、占用资金等情形。 

四、 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双方协商确定。 

五、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决定将所持有的厦门公司 51%的股权，作价 510,000.00 元

转让给叶炳顺。 

股权转让协议自双方签字后生效。 

（二） 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为以协议为准,过户时间为工商变更登

记完成之日。 

六、 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基于未来发展战略需要，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发生变化，但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产生不利影响。因该公司目前没有收入，但存在固定费用和地方

政策性费用支出，会冲抵合并利润。所以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上述处置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七、 备查文件目录 

（一）《深圳市百事达卓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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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会议会议记录》  

（二）《股权转让协议》 

 

 

深圳市百事达卓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2月 12日 


